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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信方正”）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

于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钢构”、“发行人”、

“公司”）对外公布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瑞信方正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

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

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瑞信方正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瑞信方

正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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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angjiang＆Jinggong Steel Building (Group) Co., 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

1032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元）的公司债券。精工钢构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85亿元。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债券名称：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债券简称：17精工 01 

（三）债券代码：143400.SH 

（四）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元。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 3.85亿元。 

（六）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发行。 

（七）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4 年，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利率为 6.50%，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2个计息年度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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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可选择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调整方式（加/减）以及调整幅度。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

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

整方式（加/减）以及调整幅度的通知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

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

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十一）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7年 11月 15日。 

（十二）利息登记日：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

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十三）付息日：2018年至 2021年每年的 11月 1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至 2019年每年的 11月 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

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四）到期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1

年 11月 15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

为 2019年 11月 15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1年 11月 15日。 

（十五）兑付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本金兑付日为 2019 年 11 月 15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1 年 11

月 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十六）计息期限：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本

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年 11月 15日至 2019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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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为瑞

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八）资信评级机构及债券信用级别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九）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其他増信措施。 

（二十）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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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履行募

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

况、内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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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Changjiang & Jinggong Steel Building (Group)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000711774045Q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81,044.52万元 

住所 ： 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精工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 方朝阳 

成立日期 ： 1999年 6月 28日 

上市日期 ： 2002年 6月 5日 

股票简称 ： 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 600496.SH    

股票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 沈月华 

联系电话 ： 0564-3631386 

传真 ： 0564-3630000 

互联网址 ： www.600496.com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承包境外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以及上述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监理项目和项目所需

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项目所需的劳务人

员。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轻型、高层用钢结构产品及

新型墙体材料，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 2018年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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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承接情况 

2018 年，公司业务承接额取得了较好增长。2018 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

司）累计承接新业务 367项，累计承接金额 122.7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79%。

报告期，从各业务结构看，钢结构业务承接额为 105.37亿元，同比增长 18.83%；

装配式及其他业务承接额 17.33亿元，同比增长 25.94%。 

（二）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收入 85.21 亿元，同比

增长 31.81%。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17年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分行业 

钢结构行业 8,447,078,398.39 6,394,545,260.97 32.10% 

紧固件及其他 73,945,290.13 69,860,717.16 5.85% 

合计 8,521,023,688.52 6,464,405,978.13 31.81% 

分产品 

轻型钢结构产品 4,989,149,214.24 3,703,990,869.01 34.70% 

空间大跨度钢结构产品 1,196,599,584.47 907,616,526.08 31.84% 

重型钢结构产品 2,037,453,346.53 1,557,393,050.45 30.82% 

围护系统产品 223,876,253.15 225,544,815.43 -0.74% 

紧固件产品及其他 73,945,290.13 69,860,717.16 5.85% 

合计 8,521,023,688.52 6,464,405,978.13 31.81% 

（三）深化业务模式，开拓工程服务总承包模式（EPC） 

工程总承包是建筑行业业务模式的总体转型方向，也是今后行业政策的主要

方向。住建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2019年工作

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均明确要求加快推动建筑业改革发展，积极推进工程总承

包。 

（四）全产业链的装配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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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装配式技术体系，公司目前形成了拥有自主权益的住宅、公寓、学校、

医院、办公楼五大产品体系，内容涵盖了 BIM系统的协同集成化设计，智能化构

件制造、模块化安装，同时配套搭建了“之云 Z-Cloud”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

了信息化设计、采购、运营管理和运维管理的全产业链服务，为客户提供了建筑

一体化解决方案。 

（五）技术加盟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技术、品牌、管理输出以轻资产方式打开业务覆盖区域，快速

提升市场占有率。2018 年，公司完成 3 单技术授权，合计金额 1.7 亿元。公司

继 2017 年与宁夏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打开宁夏区域市场后，先后又

与河北省恒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东跃建设有限公司、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开展技术授权合作，顺利打开了河北秦皇岛市、辽宁盘锦

市、山西太原市新的区域布局。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18 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增减率 

资产总额 13,314,032,076.09 11,553,716,129.89 15.24% 

负债总额 8,413,648,134.05 7,584,072,096.22 10.94%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权益 
4,876,356,773.40 3,965,515,477.95 22.97% 

所有者权益 4,900,383,942.04 3,969,644,033.67 23.45% 

总股本 1,810,445,200.00 1,510,445,200.00 19.8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8,630,589,403.54 6,532,775,909.37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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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92,100,968.25 81,454,782.26 135.84% 

利润总额 201,370,823.12 81,517,434.77 147.03% 

净利润 181,154,462.12 62,193,323.37 191.28%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1,712,307.64 62,022,069.77 192.9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4,259,901.00 -567,848,029.90 58.75%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5,093,421.04 -111,876,159.47 -101.20%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0,030,336.12 425,384,340.27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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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032 号文批准，核准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亿元（含 8亿元）的公司债券，首期发

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发行人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384472137117，该专户仅用于本次公司债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专户运作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500万元，

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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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利息偿

付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上海新世纪

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出具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5 精工债与 17 精工 01 跟踪评级报告》，精工钢构 2018 年度信用状况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了本期债券的相关偿债

保障措施。 

2018年至 2021年每年的 11月 1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1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期债券已于 2018年 11月 15日支付 2017年 11月 15

日至 2018年 11月 14日期间的利息。本期“17精工 01”的票面利率为 6.50%，

每手“17精工 01”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65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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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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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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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

纪”）对本期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上海新世纪出具的《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具有很强的债务偿付能力，违约风险很低，并给予公司 AA主体信用评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并给予本期债券 AA信用等级。” 

2018年 6月 14日，上海新世纪出具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5精工债与 17精工 01跟踪评级报告》，本次跟踪评级结果为：

公司 17 精工 01 跟踪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维

持为稳定。 

2019 年 6 月 4 日，上海新世纪出具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发行的 15精工债与 17精工 01跟踪评级报告》，本次跟踪评级结果为：

公司 17 精工 01 跟踪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维

持为稳定。 

根据监管部门和上海新世纪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上海新世纪将在本次债

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公告年报后 2个月内对本次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并出具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

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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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

况 

2018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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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发行人向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公司或相关主体提供

担保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银行或企业名称 担保人 主债权履行期限 

1 
中建信控股集团上海置

业有限公司 

19,500.00
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支行 
发行人 

2018.03.30-2025.11.

30 

注：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因发行人参股子公司中建信控股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经营需要，向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申请贷款 6.50亿元，上海置业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其贷款进行股权质押担保，

其中上海置业股东之一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以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海置业 70%股权为上海置业贷

款做股权质押担保，对应担保金额 45,500万元，发行人以持有的上海置业 30%股权为上海置业的贷款做股

权质押担保，对应的担保金额为 19,5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已经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一次

临时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8年度，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生。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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